



象教〔2025〕4号
 


关于同意桂林市二附学校变更举办者的批复

桂林市二附学校：
你校报来的《关于变更举办者的申请书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
我局作为桂林市象山区民办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相关文件规定，经研究，同意你校变更举办者。举办者由原熊有明变更为桂林市二附智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。
请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尽快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，并将登记情况报区教育局备案。
此复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市象山区教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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